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乡村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中心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历年欠拨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二、 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玉财农〔2023〕24号）和《元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认真组织实施2023年中央及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的通知》（便笺〔2023〕15号）文件精神，批复下达项目资金15万元，用于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乡村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项目基本概况

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国家级保护区位于元江县曼来镇曼来社区嘉禾组莲花塘，于1982年秋由省农科院黄乃威等在元江县东峨乡曼旦梁子的池塘内发现，整个保护区由6个临近但互不相连的小水塘形成，分布区域面积约5670㎡，地处东经101.8591，北纬23.6774，平均海拔780m，年平均气温21℃，年日照时数达2270小时，年平均降雨量804.8 mm。保护区交通便捷，连通乡村道路，距县城26km；水利基础设施完善，东峨大沟的灌溉网纵横交错，可以直接引水灌溉；通讯信号良好，处于通讯网络覆盖范围之内。普通野生稻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野生植物资源，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在水稻育种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7年，元江县紧紧围绕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紧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切实保护珍稀野生稻物种资源，解决人与资源，环境与资源的矛盾问题，坚持开发促保护、保存为利用的原则，成功申报了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原生境湿地国家级保护区建设项目，由元江县农村环保能源工作站作为项目实施单位，项目于2008年4月启动实施，2011年7月完成全部建设内容，保护区的建立为更好地保护现有野生稻资源不致灭绝奠定了坚实而牢固的基础。
元江普通野生稻国家级保护点，是目前云南发现尚存的普通野生稻居群2个保护点之一，是唯一一个原生境地保护点，也是目前发现的海拔最高原位保护点。然而，自保护区建立以来没有长效机制的后续项目管护经费，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已年久失修，加大了野生稻的保护难度。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项目建设目标
1.开展常规维护监管工作；
2.认真做好10个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并上报监测报告；
3.聘请专人巡查看护野生稻保护区；
4.对野生稻保护区基础设施进行维修；
5.大力宣传培训野生稻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及野生稻保护知识；
6.组织我中心职工到有野生植物的州市、县等地进行野生植物保护知识学习交流，把我县野生稻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二) 项目建设内容
1.聘请专职人员对保护区进行管护（围栏、看护房、工作房和监测仪器进行巡查和维护，以防外来人员和牲畜闯入保护区而致使野生稻物种遭到破坏；同时，为方便管理，对外来人员视察和采集野生稻进行核实、登记和检查，清除杂草、抗旱放水）。
2.对保护区周边有畜禽出入的地方建设防护围栏其他基础设施维修。
3.建立普通野生稻档案。对普通野生稻进行观察和文字图片记载，观察记载的内容包括种群数、个体数、生长发育、伴生植物种类和变化，以及降水量、光照、气温、土壤、环境监测等情况。对观察记载的数据和原始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归档管理。10月份认真对野生稻保护区内10个监测点进行监测，做好野生稻保护点资源环境状况监测评估报告，并将评估报告报送省、市农环站。
4.做好野生稻保护的宣传培训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8月：增加防护围栏，更换警示牌、宣传栏等维修（护）费7.50万元；

2026年10月新建卫生间及更新房屋老化电线2.10万元；

2026年1-12月宣传资料印刷费、看护房水电费、管护工具等其它费用1.80万元；专职看护人员工资3.60万元（每月0.3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资金到位后将及时拨付，按项目实施方案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发挥资金效益。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但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社会效益
通过建立保护区，加强宣传保护农业野生植物知识和重要意义，提高广大群众对农业野生植物的保护意识。另外，通过与科研院校合作，利用普通野生稻和栽培稻远缘杂交，培育出“高产、优质、抗病”的新品种，增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达100%。
（二）生态效益
通过对国家普通野生稻元江保护区日常管护，有效控制周边农民开荒种地、人畜践踏、外来入侵生物和杂草丛生等破坏普通野生稻原生境湿地的现象，避免了由于干旱导致野生稻死亡的发生。现元江县野生稻保护区普通野生稻叶色深绿，生长健壮，长势良好，种群数量和种群密度逐渐增加，有利于普通野生稻种群资源锐减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